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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水利许可〔2024〕35 号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关于渝北区回兴片区万寿桥下湖水资源化利用

试点项目取水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市渝北区回兴市政环境卫生管理所：

你单位提交的渝北区回兴片区万寿桥下湖水资源化利用试

点项目取水许可申请和《渝北区回兴片区万寿桥下湖水资源化利

用试点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收悉。经审核，申请材料齐全，

符合规定要求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、《水行政许可

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、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

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0 号）和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

利部令第 34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对渝北区回兴片区万寿桥下湖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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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取水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具体事宜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为充分利用水资源，区政府积极响应相关精神，启动了渝北

区回兴片区万寿桥下湖水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。回兴市政环境卫

生管理所拟在渝北区回兴街道白鹤社区双溪河左岸建设一套湖

水净化装置，将渝北区城南污水处理厂和回兴街道白鹤村污水处

理厂退水实施净化，再生利用于回兴片区道路、绿化浇灌，设计

取水规模为 500m3/d。

二、取水地点、取水量及取水方式

本项目取水地点位于渝北区回兴街道白鹤社区双溪河左岸，

取水口坐标：东经 106°37′45″，北纬 29°41′1″，取水许

可总量 18.25 万 m3/a，取水方式为提水，取水水源为双溪河地表

水。

三、退水要求

你单位必须加强退水管理，严禁对水功能区和第三者产生影

响。

四、节约用水和取水计量

你单位应在厂区采用节水技术工艺和设备，并加强管网运行

维护，降低管网漏损率，提高用水效率。同时，应安装符合国家

相关技术质量标准的取水计量和在线监测设施，计量和在线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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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投入使用后，应将数据接入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（重庆），

定期对计量设施进行检定或者校准，保证设施正常使用和量值的

准确、可靠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本项目应在竣工试运行 30 日后 60 日内，向我局报送

取水工程竣工验收材料，经我局验收合格后申领取水许可证。

（二）若项目取水水源或者取水地点、取水量和取水用途等

发生变化，应重新进行水资源论证后，重新申请取水。

（三）你单位应自觉接受我局日常监督检查，建立取用水台

账，按月（或季）报送取水量，年底按时报送年度总结和下年度

取水计划申请等相关资料。

附件：《渝北区回兴片区万寿桥下湖水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

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专家评审意见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
2024 年 11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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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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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7 日印发


